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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5項，使犯本罪者，只要勇於自
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均有減輕或免除

其刑之自新機會。

百年好合、速配100

執行署為未婚同仁牽紅線
　【本刊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11日
在宜蘭縣冬山香格里拉休閒農場舉辦

「百年好合、速配100」未婚聯誼活
動，除了法務部部及執行署處約80
名未婚男女員工參加外，單身的立法

委員謝國樑也揪團邀請立法院國民黨

團及媒體記者等多名單身員工共襄盛

舉。

　因為國內婚育率持續低迷，少子化

問題儼然已成國安問題，執行署考量

該署及13個行政執行處，分佈於全
台各地，也因地理因素致同仁缺少連

絡、接觸之機會，不利於同仁工作經

月29日公布。該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2項)規定「對於公務員關於不
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構成要件

須收送雙方有行受賄之主觀犯意，客

觀上有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之行為，並且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係為使公務員為不違背職務之

行為，即仍應有對價關係存在。且為

免修法後因行賄者已觸法而不願出面

檢舉，反致偵辦困難，同時修正同條

　【本刊訊】法務部11日下午召開
「貪汙治罪條例增訂不違背職務行賄

罪研討會」，其會議目的是希望說明

貪污治罪條例此次修正的立法精神，

及新規定對社會可能的衝擊，促請檢

察官在偵辦是類案件時，注意掌握犯

罪構成要件，蒐集充分之事證，審慎

認定始提起公訴，以提升定罪率，保

障人民權利。會中並做成多項決議，

以利落實新法執行及加強法律宣導。

　研討會由檢察司蔡司長瑞宗主持，

召集各級法院檢察署指派檢察官代表

出席，透過意見交流、廣泛討論，期

使檢察官深切體會立法精神，以利於

偵辦是類案件時，充分掌握犯罪構成

要件，並能妥適運用減免其刑規定，

以鼓勵被告自首或自白。此外，法務

部所屬各單位均將積極展開各項法律

宣導活動，讓社會各界及民眾均了解

上開犯罪構成要件及減免其刑之規

定，避免誤蹈法網，也鼓勵已觸法者

勇於出面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以確

實達成建立全民合法適正洽辦公務之

認知，端正社會風氣，提升行政效

能，俾建構廉能政府之修法目的。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於100年6月
7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100 年6

法務部召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研討會

促檢辦案時蒐集充分事證審慎提起公訴
妥適運用減刑規定鼓勵被告自首自白


